附件2：关于2026年夏季学期校外实习课程安排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：
为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学期学生校外实习课程工作，加强实习安全管理与风险防控，根据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实习工作的意见》及学校相关文件精神，现就夏季学期实习课程安排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实习组织形式
1.以集中实习为主。各二级学院应优先安排学生开展集中实习，确保实习质量可控、安全保障到位。确因专业特点需分散实习的，须经学院审核批准，并严格落实安全报备制度，二级学院、实习单位、学生应签订三方实习协议，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。
2.实习单位选择。优先选择与学院签订实习协议的实践教学基地，优先选择合作基础良好、管理规范的企业单位，确保实习环境安全、专业对口。
二、带队老师配置
1.专职对接机制。各二级学院须为每个实习点配备专职带队老师，负责全程对接实习单位和学生，确保信息畅通、管理到位。
2.建立打卡联络制度。带队老师在实习期间须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，学生须与带队老师保持联系，每天通过微信或钉钉等平台按时打卡，确保实习期间人在工位。
三、安全管理要求
1.完善应急预案。各二级学院须制定专业实习期间突发事件紧急处理预案，确保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，切实保障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2.强化岗前培训。各二级学院在学生实习前须确认岗位安全状况，要求实习单位提供安全培训并签订安全协议；同时向学生开展劳动纪律、安全生产、交通安全、应急能力培养等专题教育。
3.实习环境核查。各二级学院须提前实地或通过可靠方式核查实习场所，重点排查电路老化、消防通道、设备操作等安全隐患，杜绝未经培训接触大型机械、化学品、高压电等高危情形。
4.加强学生实习保险保障。
四、其他事项
[bookmark: _GoBack]各二级学院须于4月24日前将《夏季学期校外实习实践基地安排汇总表》（附件5）报送教务处备案。
